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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财字〔1998〕1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委，各有关部门：

根据《科研条件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为加强

实验动物质量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科学地维持和管理我国的实验动物资源，制定了《国家实验动物种子

中心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地方、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科学技术部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科学地保护和管理我国实验动物资源，实现种质

保证，加强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由科学技术部统一协调，择优建立各品种的国家实验动物种

子中心，必要时各品种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可设分中心和特定品种、品系保种站。

第三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受各自的主管部门领导，业务上接受科学技术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任务

第四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的主要任务是：

一、引进、收集、保存实验动物品种品系；

二、研究实验动物保种新技术；

三、培育实验动物新品种、品系；

四、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标准的实验动物种子。

第五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统一负责实验动物的国外引种和为用户提供实验动物种子。

第六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进行国际交流和合作，需报科学技术部审批。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可以是依托于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的相对独立的实体，也可以是独

立的法人。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负责指导和协调分中心和保种站的业务工作。



第八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长期从事实验动物保种工作；

二、有较强的实验动物研究技术力量和基础条件；

三、有合格的实验动物繁育设施和检测仪器；

四、有突出的实验动物保种技术和研究成果。

第九条 非独立的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的工作，由其依托单位负责监督和检查，并对其正常运行给

予必要的技术支撑和后勤保障。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要报科学技术部备案。

第十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设学术委员会，由学术委员会确立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业务目标，

并对其技术成果进行评价。

第十一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的申请、审批程序：

一、科学技术部组织实验动物方面的专家按第八条各项条件，推荐国家实验动物种子候选单位。

二、凡经多数专家推荐的候选单位，均可提出申请，填写《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申请书》并附相关

资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报科学技术部。

三、科学技术部接受申请后，组织专家组，对申请单位进行考察、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答辩。

四、科学技术部批准。

第四章 经费和管理

第十二条 经批准的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由其主管部门提供必要的建设费用，科学技术部给予一

次性补贴经费。

第十三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日常运行费用自行解决或由依托单位负责解决，也可以通过面向社

会服务收入补充部分运行费用。

第十四条 对于实验动物种子供应，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制定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应当建立和健全各项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系统的实验动物谱系档案，

加强对实验动物质量及相关设施的监控。

第十六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应当采取有力措施，保持不同层次业务骨干的相对稳定，对与保种、

育种工作有关的人员必须进行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第五章 检查与监督

第十七条 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应当接受国家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机构的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应提出整改方案，限期改正，并接受复检。

第十八条 对问题较严重又没有整改措施的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科学技术部给予警告。警告后仍

不改正的，取消其中心资格。

第十九条 向用户提供不合格的实验动物种子，造成用户经济损失的，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应予以

赔偿，并负责更换合格的种子。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